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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三木集团” )拟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38,600万元的授信额度，以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映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

映秀” ）作为共同还款人，以三木映秀名下的福州市长乐城区2023年航城第1号地块（56.11亩）土地提

供抵押担保，三木集团持有三木映秀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具体以民法典的规定和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的约定为准）。

2、公司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

业开发有限业司（以下简称“长沙三兆实业” ）提供位于长沙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北栋商铺（总建筑面

积约23,297.49平方米、评估价值约57,416万元）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3、公司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

开发有限业司（以下简称“长沙三兆实业” ）提供位于长沙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北栋商铺（总建筑面积

约23,297.49平方米、评估价值约57,416万元）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4、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建三木建发”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山支行申请12,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同时追

加三木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5、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 ）向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担保方式、具体担保条件（包括通过提供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押、提供权利质押以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担保方

式）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担保期限

1 三木集团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8,600 2年

2 三木集团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000 2年

3 三木集团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年

4 福建三木建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山支行 12,000 1年

5 福州轻工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3,000 3年

合计 95,600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3年6月9日和2023年6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3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2023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54.811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47.215亿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7.596亿元，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 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 具体详见公告

2023-4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公司本次计划担保额度为130,000

万元，目前实际已使用78,59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80,6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29,190万元（公司本次从在同类担保对象福建三木建发、福建三木滨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福建三木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调剂20,000万元、5,000万元、8,000万元，调剂后公司当前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810万元，调剂后福建三木建发、福建三木滨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福建三木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当前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2,507万元、0元、0元）。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136,150万元（调剂后），目前实际已使用

101,643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12,0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22,507万元；公司为

福州轻工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125,000万元，目前实际已使用95,20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3,

0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26,8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3年6月30日资

产负债率

2023年担保计

划额度（调剂

后）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已使用

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三木集团 80.35% 163,000 78,590 159,190 3,810

福建三木建发 85.99% 136,150 101,643 113,643 22,507

福州轻工 87.54% 125,000 95,200 98,200 26,8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2年10月24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46,551.957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162号；

4、法定代表人：林昱；

5、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凭资质等级证书)，房地产中介。建筑材

料、电器机械、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石油制品(不含汽油、煤油、柴油)；纺织品、服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 业务，经营对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6、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9,764,803,286.16元，负债总额7,818,496,134.04元，净资产1,

946,307,152.12元；2022年1-12月营业收入13,954,075,508.00元，净利润31,357,337.34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0,012,095,945.33元，负债总额8,044,696,464.22元，净资产1,

967,399,481.11元；2023年1-6月营业收入7,671,162,242.07元，净利润21,093,478.95元。

（二）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9年8月17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15,200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401(自贸试验区

内)；

4、法定代表人：吴静；

5、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销、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甲醇、醋酸乙烯酯、苯乙烯、邻

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发））；建筑材料、家用电器、金属材料、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品）、煤炭的批发经营、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化肥、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的

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鱼粉及饲料、植物油、粮油制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

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

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合并持有其100%股权；

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360,198,607.79元，负债总额2,002,761,393.94元，净资产357,

437,213.85元；2022年1-12月营业收入4,655,503,831.86元，净利润31,215,978.29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资产总额2,606,993,095.17元，负债总额2,241,742,576.20元，净资产365,

250,518.9元；2023年1-6月营业收入2,274,383,808.94元，净利润7,813,305.12元。

（三）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0年10月6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528（自贸试验

区内）；

4、法定代表人：李俊；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珠宝首饰批发；供应链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经济贸易咨询；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

批发；汽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食品进出口；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55%股权，陈健持有其30%股权，廖星华持有其8.3%股权等；

被担保方福州轻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60,522,861.44元，负债总额911,106,598.98元，净资产149,

416,262.46元；2022年1-12月营业收入2,917,747,838.48元，净利润11,048,121.40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252,598,115.30元，负债总额1,096,569,039.64元，净资产156,

029,075.66元；2023年1-6月营业收入1,556,658,922.99元，净利润6,613,963.16元。

公司为福州轻工的贷款提供担保，福州轻工主要股东陈健提供同额度连带担保责任，福州轻工为该

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8,600万元的授信额度，以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三

木映秀作为共同还款人，以三木映秀名下的福州市长乐城区2023年航城第1号地块（56.11亩）土地提供

抵押担保，三木集团持有三木映秀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具体以民法典的规定和渤

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的约定为准）。

（二）公司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

实业提供位于长沙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北栋商铺（总建筑面积约23,297.49平方米、评估价值约57,416

万元）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三）公司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

实业提供位于长沙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北栋商铺（总建筑面积约23,297.49平方米、评估价值约57,416

万元）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四）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发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仓山支行申请12,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同时追加三木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为1年。

（五）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

上述协议的融资金额、融资成本、担保条件、担保范围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会认为，上述担

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3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

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

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 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

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

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3年度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其中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

州轻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均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主体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力良好，本次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抵押和质押担保，公司为福建三木建发、福州轻工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3年9月1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4,200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余

额为275,823万元； 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95,200万元； 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385,

22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8.72%。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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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合

计340,426,829股，占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0,230,

000股的75.61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7,071,1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0,230,000股的41.55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4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53,355,6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0,230,000股的34.0616%。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06,462,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0,230,000股的23.6463%。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32,434,0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0,230,000

股的7.20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4,028,88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50,230,000股的16.4425%。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96,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12%；反对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74%；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96,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12％；反对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74％；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32,9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8％；反对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7％；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4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95,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09%；反对2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77%；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32,0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0％；反对2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4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95,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09%；反对2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77%；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95,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09%；反对2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77%；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3,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32%；反对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14%。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09,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9950%；反对1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000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高聪、 宋婷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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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全资子公司浙江东南绿建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南绿建” ）生产经营发展需要，近日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行（以下简称“杭

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东南绿建与债权人杭州银行官巷

口支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本次保证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2,200

万元整。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3年2月3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

总额不超过375,0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额度不超过225,000万元， 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50,000万

元。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

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

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子（孙）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

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孙）

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月12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4）。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预计2023年度为下属子（孙）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75,0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在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可用额度为227,900万元，公司对东南绿建提供担保

剩余可用额度为15,3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涉及到的被担保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浙江东南绿建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月11日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江东大道3899号709-41号

法定代表人：项振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对外承包工程；金属结构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

筑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

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与公司的关系：东南绿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东南绿建100%股权。

3、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0,398.95 125,206.88

利润总额 -329.92 1,055.03

净利润 -470.60 1,055.03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6,305.73 163,291.52

负债总额 142,776.59 99,291.7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000 11,500

流动负债总额 131,110.49 87,613.21

净资产 63,529.14 63,999.74

资产负债率 69.21% 60.81%

4、经查询，东南绿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行

债务人：浙江东南绿建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整

保证额度有效期：2023年8月14日至2024年8月13日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包括根据主合同所发生的垫款）、利息、复息、罚息、执行程

序中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融资业务的保证期限单独计算，为自具体融资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1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3年2月3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东南绿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公司对其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为其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所

需，其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

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453,500万元人民币，实际发

生的担保余额为160,943.75万元，占本公司202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25.99%，均为对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累计金

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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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更新后）的公示情况说明

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公司” ）于2023年9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对激励对象名

单（更新后）进行了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监事会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更新后）。

2、公示时间：2023年9月6日至2023年9月15日。

3、公示方式：通过公司内部网站进行公示。

4、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馈等方式向监事会进行反馈，公司

监事会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对象的名单、 身份证件、 本次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

同、聘用协议或退休返聘协议、本次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相关文件。

三、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的名单（更新后）（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

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4、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其

作为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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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25日（星期一）至10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lpkj@lopal.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08月31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10

月10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10日上午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石俊峰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羿先生

财务总监：沈志勇先生

独立董事：叶新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0月10日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25日（星期一）至10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lpkj@lopal.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殷心悦

电话：（025）85803310

邮箱：lpkj@lopal.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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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瀚深度” 或“公司” ）于 2023年8月21日分别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包含本数）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包括部分超募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

额存单、七天通知存款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

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一、 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机构 开户地址 开户名称 资金账号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合肥润安大厦营业

部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170037700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公

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户。 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

度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并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投资产品运作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资金使用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资金周转和需要。 通过适当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 16日

证券代码：603533� � � �证券简称：掌阅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5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4,132,8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2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成湘均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高兵、张超、独立董事许超、唐朝云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并向公司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永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087,811 99.9815 25,000 0.0102 20,000 0.00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18,408,246 99.7561 25,000 0.1354 20,000 0.10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扬、于潇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

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亚联发展 公告编号：2023-052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下午14:30。

2、召开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12号良运大酒店5层多功能7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永彬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21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4,417,956股， 占全部股份393,120,000股的

21.473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3,980,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62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8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37,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3%；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417,9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26%。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同意32,129,15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04%，反对2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896%，弃权0股，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借款及债务处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

大连永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52,260,000股股份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6,389,15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13%，反对2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87%，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陈光耀律师、杨一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5598� � � �证券简称：上海港湾 公告编号：2023-065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1228弄6A栋5楼9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6,562,4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84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士龙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刘剑先生、陆家星先生通讯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李建先生、刘亮亮先生通讯参会；

3、 董事会秘书王懿倩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徐望、VivienneZhang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562,280 99.9999 14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8,422,

280

99.9983 140 0.001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是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志林、姚阳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忘文件目录

1、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